物业市场租金价值评估服务询价
致：评估公司
[bookmark: _GoBack]根据《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广州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国资产权〔2021〕15号）及国有企业物业租赁相关工作要求，我司拟对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首层北部等28项物业开展市场租金价值评估工作，对评估公司采取择优、合理低价原则选用。
有意向的评估公司可向我司寄送以下材料：
1.报价函（详见附件1）；
2.评估公司营业执照；
3.广东省财政厅出具的《备案公告》；
4.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单位会员信用信息记录。
上述资料请加盖公章，报价函及资料一经寄出，不予退回。

广州奥宝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4日

文件寄送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67号东宝大厦5楼办公室
联系人：程小姐，联系电话：38320188转1306
报价资料收件截止时间：2026年4月16日17时前


附件1：
报价函
广州奥宝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我司意向接受贵司委托，对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首层北部等28项物业开展市场租金价值评估工作，评估费用报价及评估工作时效承诺如下：

	序号
	物业地址
	拟出租用途
	拟评估面积（㎡）

	1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首层北部
	商业
	241.2800 

	2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首层中部
	商业
	85.5000 

	3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二层
	商业
	2433.6800 

	4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三层
	商业
	2452.4400 

	5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四层
	商业
	2433.6800 

	6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六层
	办公
	862.4400 

	7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七层
	办公
	1623.0700 

	8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八层
	办公
	1605.6500 

	9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九层
	办公
	1618.0600 

	10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十层
	办公
	1611.1600 

	11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十一层
	办公
	1605.6500 

	12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十二层
	办公
	1607.0600 

	13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十三层
	办公
	1599.6500 

	14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十四层
	办公
	1599.6500 

	15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十五层
	办公
	1599.6500 

	16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十六层
	办公
	1602.1300 

	17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十七层
	办公
	1599.6500 

	18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十八层
	办公
	1599.6500 

	19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十九层
	办公
	1600.0000 

	20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二十层
	办公
	1599.6500 

	21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二十一层
	办公
	1599.6500 

	22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二十二层
	办公
	1599.6500 

	23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二十三层
	办公
	1599.6500 

	24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二十四层
	办公
	1535.9900 

	25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二十五层
	办公
	1505.4500 

	26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二十六层
	办公
	1505.4500 

	27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二十七层
	办公
	1272.6900 

	28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5、767、769号第二十八层
	办公
	1025.1300 

	合计
	42623.3600 

	评估费用报价总计：**元
（报价为含税价，税率为**%）
注：报价包含税费、差旅费、专家评审费等全部费用（若贵司减少评估项目，我司接受按实际评估面积收取评估费用）。
1.勘查现场：1个工作日完成现场勘查，我司提供专用车辆完成现场勘查工作；进场时间以委托方通知为准。
2.现场勘查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提供评估项目市场租金价值初稿数据；委托方确认评估项目市场租金价值初稿数据后，3个工作日内提供评估报告初稿；委托方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附件：1.营业执照（分公司报价需提供总公司授权书）；
2.广东省财政厅出具的《备案公告》；
3.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单位会员信用信息记录。

**评估公司（盖章）
2026年**月**日
联系人：**，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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